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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云南省工业园区协会提出并归口。

考虑到本文件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云南省工业园区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文件起草单位：云南省工业园区协会、云南领碳科技有限公司、云南砚山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云南富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昆明智臣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大雍信用评估事务有限公司、昆明滇

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云南佳洵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普洛特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宁市安航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云华、李梦凡、时飞龙、付炳林、朱建付、阮可儿、张弭、崔薷心、陈咏君、

潘鹂、董松林、肖杨英、杨丽仙、陈勇廷、陶周延、韩曦、肖家勋。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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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窗口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产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窗口基本要求、服务内容、窗口管理、服务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产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窗口服务管理与评价。综合保税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园区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69.3 政务服务中心运行规范 第3部分 窗口服务提供要求

GB/T 32169.4 政务服务中心运行规范 第4部分 窗口服务评价要求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T/SHDPA 001 产业园区专业服务体系建设 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产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产业园区是指具有规划边界和明确的区域范围，具备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或服务机构，由各级人民

政府批准成立，以适应产业升级和市场竞争需要的产业发展集聚区。

注：本文件所指产业园区是以发展工业为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园区、

综合保税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各级各类园区（含产业集

聚区）。在本文件中亦可用园区指代产业园区。

3.2 公共服务平台窗口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window

针对产业园区一定发展时期的公共需求，通过组织整合、集成优化各类资源，为园区、入园企业、

产业和入园人才提供可共享共用的基础设施、设备、信息资源和各种相应服务的载体。公共服务平台窗

口具有基础性、开放性和共享性特征，旨在整合相关服务资源，提供统一的辅助解决方案，以达到减少

重复投入、提高资源效率、加强信息共享的目的。

3.3 服务机构 service 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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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园区内向服务对象提供各类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具有法人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包括产

业园区管理机构设立的功能性服务机构和经营性公司，政府派出的相关管理机构和服务单位，以及社会

各类服务性机构和服务类企业。

3.4 服务对象 service object

指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入园企业和产业、入园人才或其他组织。

4 基本要求

4.1 产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窗口(以下简称“平台窗口”）建设和管理应满足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具

备组织服务资源的能力，兼具开放性、共享性的社会需求。

4.2 平台窗口应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从事相关服务资质或能力的运营机构负责运营、维护及管理，

并接受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4.3 平台窗口应具有明确的服务方向、发展规划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并积极组织实施；平台窗口规划

要与产业园区总体规划、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中小企业发展规划等相衔接，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4.4 平台窗口应配有必要管理团队和人才队伍、设施设备。

4.5 平台窗口应建立完善的服务保障机制，做好工作记录并保存，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4.6 平台窗口应对服务对象提供的信息保密。

5 服务内容

5.1 政策咨询服务

能够为园区和企业提供及时、可靠、适用的政策咨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查询、宣传政府产业政策；

——宣传、解读、培训和辅导政府专项资金政策、科创扶持政策等；

——查询、咨询产业及企业入园扶持政策。

5.2 基础咨询服务

能够为园区和企业提供基础性咨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园区战略发展方向指引；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咨询，以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咨询；

——产业、企业绿色发展标准制定；

——工商注册、商标、法律、审计、税务、会计、信用评级等；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环评、节能审查、安全评价、水土保持方案等；

——ISO9001、ISO14001、ISO45001、ISO27001、ISO50001等体系认证咨询。

5.3 投资促进服务



T/YNIPA 001—2023

3

能够为园区提供招商引资各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招商中介、招商代理；

——组织各类招商展会、推介会、交流会。

5.4 安全生产服务

能够为园区和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制定安全管理制度与目标，进行人防、物防、技防安全管理办法的更新升级；

——定期开展安全与应急的培训、演练与检查；

——分析总结安全与应急的相关问题并不断改进。

5.5 环境管理服务

能够为园区和企业提供环境管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园区环境档案及入驻企业环境档案建设；

——环境污染问题诊断、污染治理方案编制；

——污染物排放监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

——环保设施运营、危废托管及维护等环境综合服务。

5.6 绿色低碳服务

能够为园区提供绿色低碳发展一体化服务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绿色低碳园区规划及方案编制；

——碳核查、评价咨询服务；

——碳资产管理服务；

——碳足迹咨询服务。

5.7 数字化园区建设服务

能够帮助园区建立数字化园区管理平台及电子政务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园区办公、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管理平台；

——建立园区安全生产、环境管理、应急管理、能源管理、物流管理等数字化管理平台；

——建设园区智能化建筑物、智能化工厂等场所内设施设备；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

5.8 企业培育服务

能够帮助园区开展企业培育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培育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

——支持入园企业创建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业设计中心、院士专家工作

站、博士后工作站等各类技术创新载体。

5.9 科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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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企业利用技术进步，推动技术转化提供各类专业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开放产业共性研发平台，提供技术研发信息交流与沟通的便捷渠道；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项目交易；

——产业技术创新与交易；

——产业推进和转移；

——知识产权；

——技术合同登记。

5.10 金融服务

能够为园区和企业对接金融扶持政策和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第

三方服务机构，为园区和企业解决融资、筹资、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供应链金融；

——科技金融；

——上市融资；

——公开发行债券；

——募集风险投资等。

5.11 人才资源服务

能够为园区和企业做好人才引进与对接、人才培训、产学研对接等人才服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对接相关学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工作，以建立人才输送通道，为园区内企业提供人

才储备；

——提供岗位发布、人才需求发布和求职信息发布，定期为园区企业开展招聘培训、招聘各类人才；

——开展各类人才培训，包括企业管理、设计技能、知识产权保护、财务管理、资本管理等；

——建立人才资源信息库，集聚相关领域的专家库、专业团队，为园区和企业提供专家咨询；

——协助园区和企业人员申报相关研究课题或项目。

5.12 培训服务

能够为园区和企业提供运营管理等相关知识培训。

5.13 交流与合作服务

能够提供相关的政府部门、园区、企业沟通和交流的通道及资源，组织承办各类型会议、论坛和产

品展示及发布等活动，组织省内外园区、集群参访和交流学习。

6 窗口管理

6.1 窗口设置

6.1.1 应依照便利高效与负载均衡的原则设置平台窗口。

6.1.2 平台窗口应有独立的工作场所和与所开展服务内容相匹配的设施和设备，同时按服务功能需要，

设有相关功能区。

6.1.3 平台窗口应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形象、统一功能设置、统一服务流程、统一服务标准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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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6.1.4 平台窗口应具有网络基础设施、远程视频会议设施、平台数据中心。

6.2 人员配置

6.2.1 管理人员

平台窗口应配备数量适当的管理人员，负责对窗口服务工作进行管理、协调、监督，管理人员应具

有较强的联系、沟通、协调和管理能力。

6.2.2 窗口人员

平台窗口应根据适岗原则配置窗口人员，负责日常服务业务对接，窗口人员应具有较高政策水平和

较强业务素质，可有效开展服务相关事项办理，并接受监督考核管理。

6.3 服务资源管理

6.3.1 平台窗口应持续优化各类服务资源。

6.3.2 平台窗口应动态更新资源信息库，并开通实时查询、共享渠道。

6.3.3 平台窗口应根据园区和企业需求开拓新的市场资源、服务资源等。

6.4 窗口职责与权限

6.4.1 负责向服务对象解释服务内容及服务流程。

6.4.2 协助服务对象做好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

6.4.3 做好服务事项资料的整理、保管和移交工作。

6.4.4 建立服务工作档案，跟踪记录工作进展。

6.4.5 协调沟通各专业服务商、解决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6.4.6 对全过程服务质量进行有效的控制，对服务质量进行定期的监督和检查，并对执行情况进行分析

评价，适时改进。

6.5 服务流程

平台窗口服务流程包括但不限于咨询、签约、计划编制、组织实施、总结跟踪、服务改进等。

6.5.1 咨询

对服务对象咨询的服务事项，平台窗口应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服务资源咨询和对接服务。

6.5.2 签约

签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委托方提出委托意向；

——具体服务方与委托方就服务协议条款展开磋商；

——签订协议(合同)，应包括服务项目名称、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与期限、服务费用、支付方式与

支付时间、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平台窗口作为监督方对签约过程进行监督。

6.5.3 计划编制

计划编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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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服务工作摸底调研；

——制定服务工作计划书；

——双方确认。

6.5.4 组织实施

组织实施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根据服务工作计划书制定实施方案，确定相关责任部门及人员并严格按照方案执行；

——服务过程中应加强沟通，通过反馈阶段性成果等形式，跟踪进展情况，遇到问题应及时解决；

——服务活动完成后，按协议(合同)进行相关验收。

6.5.5 总结跟踪

总结跟踪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开展服务工作总结；

——收集和整理与该服务项目相关的各种资料，并做好归档处理；

——与委托方沟通，确定后续跟踪服务事项，开展后续跟踪服务。

6.6 管理制度

6.6.1 应制定平台窗口相应的服务管理和工作制度、考核制度，明确管理人员、窗口人员的职能职责，

定期对管理人员、窗口人员的服务水平及能力进行评定考核。

6.6.2 应制定平台窗口服务资源相应的服务管理制度、服务质量考评制度、争议解决制度，定期对专业

服务商进行监督评价，优胜劣汰。

6.6.3 应建立平台窗口运行的意见收集和处理等考核评价制度，及时收集合理化建议，不断改善服务方

式，提高服务质量。

6.6.4 应建立平台窗口运行的创新管理制度，及时改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水平。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7.1 服务评价

7.1.1 平台窗口应建立服务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资料采集、审核、实地走访和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定期

对服务水平进行自我评价，或接受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受其委托的第三方评价

机构)评价。

7.1.2 策划和实施服务评价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制定评价方案：应明确评价指标、方式方法及工作计划等事宜；

——获取评价材料：应明确获取渠道、材料内容、评价样本数量等；

——实施评价：对获得的窗口服务评价材料进行查阅、核对、分析、研究，确保数据准确，防止出

现差错；对窗口服务评价材料进行汇总分析，形成窗口服务评价报告。

7.2 服务改进

7.2.1 在平台窗口服务机构、服务人员、服务流程、服务内容等方面发现存在的问题，应及时分析并查

找原因，制定改进和预防措施，选择改进方法，确定改进内容，实现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7.2.2 平台窗口应当对提供服务资源的服务机构进行监督评价，建立相应评价机制，对各类专业服务商

的服务做出评价，定期更新专业服务机构名单，促进引入优质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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